
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防监控设备升级改造采购项目第二次比选公告

（招标编号：1009-2440HOLLYH07）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

一、招标条件

本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防监控设备升级改造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133万元， 招标人为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采购人现需寻找合格的供应商在既有视频监控系统基础上，提供 458 个不低于

400 万像素的摄像机、配套交换机等设备，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具体要求详见采购内容及

要求。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防监控设备升级改造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防监控设备升级改造采购项目:

（1）比选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

人单位或其他组织；（独立法人证明或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如为联合体参与的各方均须提

供）

（2）比选人有能力提供本次采购的货物及服务，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及完善售后服务能力；（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如为联合体参与的牵头人承诺即可）

（3）本项目比选人不得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比选人信用情况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结果为准。在资

格审查阶段、评审阶段，比选人有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的，视为初步审查不合格；成交结

果公示阶段，取消其中选资格；（如为联合体参与的各方均须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比选人保证使用在本项目上的技术和材料不会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包括版权、

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若任何第三方向采购人主张侵权，则比选人负

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及费用；（提供相应承诺，并加盖公章，如为联

合体参与的牵头人承诺即可）

（5）比选人需具备有效期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比选人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如为联合体参与的以

联合体牵头方为准）

（6）比选人需具备良好的经营状况（提供2023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告复印件，加盖

公章，如为联合体参与的以牵头人证明材料为准）



（7）比选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3年1月至今）中任一

月份的依法缴纳税收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材料；（社

保证明资料提供2023年1月至今中任一月份）（以上材料须提供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

扣证明的复印件，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免缴或迟缴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缴纳社保的企业须

与投标人为同一单位，如为联合体参与的各方均须提供）

（8）本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转包；（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9）如为联合体参与的，比选人需按照比选文件要求组成联合体，并确保联合体各方

均满足资格要求；（提供有相应描述的联合体协议并加盖各方公章）

（10）比选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比选：

1）与采购人存在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利害关系的；

2）比选人之间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3）处于限制期，停止经营的;

4）联合体各方在本项目中以自己名义单独参与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的，相关响应文件

均无效。

本项目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2-24 09:00到2024-12-31 16:00

获取方式：1、关注微信公众号：Hollyitc（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选择招

标服务；2、选择项目编号1009-2440HOLLYH07并填写正确的供应商信息；3、上传以下材

料：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②单位介绍信

加盖公章或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4、支付比选文件费用：500元/份。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01-07 14:30

递交方式：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楼开标大厅 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01-07 14:30

开标地点：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楼开标大厅

七、其他

本次比选的评标将采用综合评估法。

1）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项目控制价为人民币含税133万元。

2）比选保证金金额：人民币20000元整

收款单位：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京市中华路支行

银行账户： 527460884999

3）本次采购活动及由本次产生的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的制约和保护；

4）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注：电话无法联系到代理时请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代理进行联系。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228号南京地铁大厦21楼

联  系  人： 刘先生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0楼

联  系  人： 尹工

电  话： 025-52278356

电  子  邮  件： bid5@artall.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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